
提供劳务时发生损害谁负责赔偿？

案例
孙女士请钟点工张某来家里搞保洁，

并交待了注意事项，其中包括告知张某在擦
玻璃前要将花盆从移走。可是，张某在擦玻
璃时忘记了孙女士的指示，结果干活时不小
心将花盆摔到楼下，砸中停在楼下的一辆汽
车，造成损失5000余元。那么，张某给车主
造成的损失该由雇主孙女士来赔偿吗？

说法
本案中，孙女士与张某之间形成的

是劳务关系。劳务关系是指提供劳务一

方为接受劳务一方提供劳务服务，由接
受劳务一方按照约定支付报酬而建立的
一种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其中，接受劳务
一方仅指自然人。《民法典》第 1192 条第 1
款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
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
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接受劳务一
方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
重大过失的提供劳务一方追偿……”据
此，接受劳务一方对提供劳务一方造成
他人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是提供
劳务一方侵权行为是因劳务产生。如果

与劳务无关，那么接受劳务一方无须承
担责任。例如，保姆周末外出游玩，骑车
不慎将路人撞伤，其行为与劳务无关，保
姆应当自己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中，孙女士系接受劳务一方，张
某系提供劳务一方，张某在劳务过程中
造成他人车辆损害，应当由孙女士负责
赔偿车主的损失。但是，张某在擦玻璃时
把孙女士的交待抛之脑后，自身存在着
重大过失，因此，孙女士在向车主承担赔
偿责任后，可以要求张某偿还其所支付
的赔偿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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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不少家庭都请有

保姆或者钟点工等，还有一

些刚退休的人又去打工挣

钱。由于双方之间形成的

是劳务关系而不是劳动关

系，不受劳动法的调整，所

以，家庭保姆、钟点工等劳

务人员在雇佣劳动中造成

他人损害或者自己受到伤

害的，只能按照民事侵权来

处理。那么，究竟应当由谁

来承担责任呢？

核心
阅读

案例
小 李 通 过 朋 友 介 绍 到 宋 女 士 家 做

保姆，工作内容包括卫生清洁和买菜做
饭等。一天，小李不听宋女士的劝阻，
执意要站在椅子上打扫卫生，结果不小
心摔下，造成左小腿骨折，产生医疗费、
误工费等损失 1 万余元。那么，小李是
该自行承担损失还是可以要求宋女士
赔偿呢？

说法
《民 法 典》第 1192 条 第 1 款 规 定 ：

“……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

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这一规定 和 工 作 人 员 在 用 人 单 位 受 到
损害的规定是不同的。用人单位的工作
人员在工作过程中受到工伤损害的，即
使自己有过错，但只要不属于因故意犯
罪、醉酒或者吸毒、自残或者自杀造成
的，用人单位就得承担工伤赔偿责任。
而在个人之间劳务关系中，提供劳务一
方因劳务受到损害时，适用的是过错责
任原则而非无过错责任原则，即应当根
据双方是否存在过错以及各自的过错
程 度 ，来 确 定 是 否 承 担 责 任 及 责 任 大
小。这样，可以避免提供劳务一方在提

供劳务过程中随心所欲，从而抑制产生
道德和法律风险。

认定双方是否存在过错，应主要从
提供劳务方的谨慎注意义务是否履行，
是否按照操作规范操作，以及接受劳务
方提供的劳动保护是否适当、工作场所
是否符合一般安全标准，指示是否得当
等方面进行审查甄别。

本案中，小李作为成年人，知晓站在
椅子上打扫卫生的危险性，而且宋女士
也作了劝阻，所以，小李对自己所遭受的
损害存在较大过错，宋女士只需适当承
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提供劳务时造成他人损害，该由雇主赔偿吗？111

案例
吴 女 士 50 出 头 ，刚 从 单 位 退 休 下

来。吴女士因闲不住，在看到一家小餐
馆招聘小时工、每小时 20 元工钱后，她就
应聘当了服务员。一天中午，吴女士在
收拾完餐桌准备将碗盘拿回后厨洗碗池
的 过 程 中 ，被 客 人 黄 先 生 撞 倒 受 伤 住
院。事后，吴女士要求餐馆老板汪某赔
偿其医药费、误工费等相关损失，但被拒
绝，汪某拒绝的理由是自己并非加害人，
此事与他无关。那么，吴女士究竟应当
向谁索赔呢？

说法
《民法典》第 1192 条第 2 款规定：“提

供劳务期间，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提供
劳务一方损害的，提供劳务一方有权请
求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也有权请求接
受劳务一方给予补偿。接受劳务一方补
偿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本案中，吴女
士在提供劳务期间因第三人（客人黄先
生）的侵权行为遭受损害，根据上述法律
规定，她既可以请求老板汪某给予补偿，
也可以请求客人黄先生承担侵权损害赔
偿责任。

应当指出的是，补偿与赔偿是不同
的。赔偿一般是填平原则，即损失多少赔
多少，而补偿仅是给付损失中的一部分。
所以，吴女士找老板汪某偿付其损失，虽
然汪某不能拒绝，但汪某无需全额偿付，
可以只给予其适当的补偿。另外，汪某在
对吴女士进行补偿后可以向客人黄先生
追偿。如果吴女士想获得全额赔偿的话，
那就必须请求客人黄先生承担侵权赔偿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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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由于我入职后不能胜任工作，甚至

经过培训仍不能达到公司的要求，公司
便在向我额外支付一个月工资的基础
上解除了与我的劳动合同。请问：在公
司没有将解聘一事通知工会的情况下，
我能否以公司解聘违法为由，要求其支
付赔偿金？

读者 黄笑笑

黄笑笑读者：
你可以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

动合同的赔偿金。
一方面，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

违法。《劳动合同法》第 40 条、第 43 条分
别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
提前 30 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
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 1 个月工资后，可
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劳动者患病或者
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
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
行安排的工作的；（二）劳动者不能胜任
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
不能胜任工作的；（三）劳动合同订立时
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
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
协议的。”“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
同，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用人单
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劳动合
同约定的，工会有权要求用人单位纠
正。用人单位应当研究工会的意见，并
将处理结果书面通知工会。”即哪怕劳
动者具有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定理
由，如果用人单位建立有工会，也必须书
面通知工会，否则也属于违法解除劳动
合同。结合本案，虽然你符合被解聘条
件，公司也额外向你支付了 1个月工资，
但其一直没有通知工会明显与之相违。

另一方面，公司必须承担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的赔偿责任。因为《劳动合同
法》第 87 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
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
照本法第 47 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
2 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
问题的解释（一）》第 47条也指出：“建立
了工会组织的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
符合《劳动合同法》第 39 条、第 40 条规
定，但未按照劳动合同法第 43条规定事
先通知工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违法解
除劳动合同为由请求用人单位支付赔
偿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起诉前
用人单位已经补正有关程序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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